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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森远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定期报告更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鞍山森远路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4月26日召开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定期报告更正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

关规定，对公司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主要涉及调整2019年度财务报表。 

2、公司本次对前期会计差错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更正，追溯调整后，不会

导致公司已披露的相关年度报表出现盈亏性质的改变。本次追溯调整事项给广大

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今后公司将持续提升治理水平和规范运作水

平，努力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切实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一、更正事项的性质及原因 

公司贸易类业务处理不规范，个别业务管控不完整：本公司对 2019 年-2021

年度贸易类业务进行了自查，经查实，公司对部分向客户转让商品流程不具有实

际控制的贸易类业务采用总额法确认收入。其中：2019 年度有 1笔该类贸易业

务涉及未控制物流流程。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针对不具有控制权等类似的

贸易业务形成的收入进行更正。 

针对上述业务，对 2019 年度发生的该笔贸易类业务调减营业收入

23,936,400.00 元，调减营业成 20,814,279.65 元；差额部分调增营业外收入



3,122,120.35 元；该笔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对 2019 年净利润、累计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均不产生影响。 

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影响 

本公司对上述前期会计差错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更正，相应对 2019 年度合

并财务报表和母公司财务报表进行了追溯调整，追溯调整对合并财务报表、母公

司财务报表相关科目的影响具体如下： 

1、合并财务报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对 2019 年 12 月 31 日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无影响。 

（2）合并利润表项目 

对 2019 年度合并利润表项目的影响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营业收入 257,109,525.42 -23,936,400.00 233,173,125.42 

营业成本 212,296,872.82 -20,814,279.65 191,482,593.17 

营业外收入 288,823.75 3,122,120.35 3,410,944.10 

营业利润 -351,731,135.37 -3,122,120.35 -354,853,255.72 

利润总额 -351,868,830.83  -351,868,830.83 

净利润 -319,563,259.74  -319,563,259.74 

2、 母公司财务报表 

（1）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 

对 2019 年 12 月 31 日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无影响。 

（2）母公司利润表项目 

对 2019 年度母利润表项目的影响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营业收入 220,700,213.76 -23,936,400.00 196,763,813.76 

营业成本 196,278,912.15 -20,814,279.65 175,464,632.50 

营业外收入 29,791.45 3,122,120.35 3,151,911.80 



营业利润 -302,096,918.59 -3,122,120.35 -305,219,038.94 

利润总额 -302,335,429.03  -302,335,429.03 

净利润 -275,605,712.49  -275,605,712.49 

三、会计师事务所就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鉴证报告 

公司已委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出

具了会计差错更正的专项说明，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会计差错

更正的专项说明。 

四、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4月 2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定期报告更正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

更正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

的相关规定，能够更加客观、准确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利于提高公

司财务信息质量，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定期报告更正事项。 

2、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4月 26日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定期报告更正的议案》，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前期

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

正》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

关披露》等相关规定和要求，更正后的财务数据及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客观、真实

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监事会同

意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定期报告更正事项。 

3、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相关规定，能够

更加客观、准确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利于提高公司财务信息质量，



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定期报告更正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

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定期报告更正事项。 

五、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独立意见； 

4、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鞍山森远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会计差错更正的专项说明》。 

 

 

特此公告。 

 

 

 

鞍山森远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6日 


